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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於新都市主義的認識與分析，來探討現行永和市都市計畫

發展上的問題，藉由新都市主義的概念來探討在未來永和市與台灣各地之都市規

劃，能有何改善與策略，以及如何能在發展上去蕪存菁及保存基本的精神，經由

前述章節之理論文獻探討、現況調查、專家學者深度訪談、課題與對策之研擬，

歸納出以下的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現況調查、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後，進入課題與對策之

研擬，但因新都市主義並非可立即便將所有的理念及觀點套用入永和市，本研究

最終對於新都市主義應用於永和市部分，對於永和市本身屬於建成區而言，設定

了針對公共空間之創造與都市環境的改善這兩個方向為優先立即需要處理的重

點，以此為依據提出之以新都市主義應用之策略，但本研究深知並非所有的策略

皆可立即施行，因永和市本身為建成區，部分策略無法立即施行，需待時機成熟，

方可執行，然部份策略則因屬潛移默化之效果，可立即推動，若要將永和市推展

至符合新都市主義之理想，需有近程、中程、遠程之推動順序，以上各章節中對

於理論文獻以及現況制度等等內容的探討，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結論： 

二、永和市之發展並不完全符合新都市主義之理念，但其理念之應用確實可以使

永和市發展更合乎新都市主義的理想。 

於本研究第三章已針對本研究對於理論文獻建立了指標以檢視永和市

發展與新都市主義符合的程度，結果永和市只屬部分符合，並非已達成新都

市主義之發展理念，且其尚有多處都市發展的問題存在，但依據新都市發展

之理念，例如以人為主的交通，另人舒適的公共空間等等，皆為目前永和市

都市發展所欠缺的部分，對於改善永和市發展現況有莫大的助益。 

三、都市更新、都市計畫變更與學校整併或部分校地用作公共空間之推動對永和

市是可行的策略，持續推動將有機會使永和市邁向新都市主義理念的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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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都市主義理念而言，永和市目前若想增加公共設施用地，本研究對

於藉由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得知依據現行法規可使用的手段大致上分為都市

更新、都市計畫變更與學校整併或部分校地用作公共空間這幾種方式，但永

和市乃較為特殊高密度發展區域，但其地價等條件又不如比鄰的台北市般優

渥，想藉由這三種方式來改善永和市的發展現況，於制度面需進行長期的探

討，然政府之效率通常落後於市場之時機，因此能否真正實地的執行，端看

政府之決策方向為何。 

四、環境教育的推廣與文化層面的感動，將成為永和市未來都市發展必須重視的

重點，藉以引導出永和市居民的在地感及自傲感。 

對於新都市主義認為應重視友善環境的建置以及歷史風貌的保存等，本

研究前述章節與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分析已提及，台灣之規劃以往皆以需求導

向為規劃方式，當時的規劃者對於民眾環境教育及文化層面的著墨並不多，

但環境並非只單靠政府便能做好，永和市之居民平均教育程度頗高，未來應

透過環境教育，引導出永和市居民的在地感及自傲感，使其行動及選擇皆以

「對環境最好的」方式出發，而非僅「便利」為主，如此一來永和市也可成

為示範地區，推廣至全台灣。 

五、未來永和市之都市發展政策及方向，應以以人為主的運輸為主要之目的。 

對永和市而言，其面積僅 5.75 平方公里，以新都市理念而言，應對於

人行步道、自行車系統之建置列於首位，即便眾多的穿越性交通存在，但也

不過數十分鐘，不應配合周邊都市讓永和市之環境趨於低落，應堅持己見，

以發展綠色運輸為主的都市發展政策，使居民能樂於住在、走在永和市的都

市環境中，這樣永和市才能邁向新都市主義理念的都市。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對於建議的部分除為對以新都市主義應用於永和市都市空間規劃做

整體建議外，另增加對本研究後續研究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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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新都市主義應用於台北縣永和市之策略需分為近程、中程、遠程之順序來

定位。 

本研究於第四章之課題與對策研擬中，將其分為四個面向，分別為整體

面、制度面、規劃面、執行面四個面向之對策，於策略之推動順序上，近程

面目標應優先處理整體面與執行面之策略，因其乃屬行政方面之層級，並不

需要經過法律的修訂或計畫的審查等等較為繁雜的項目來進行；中程目標則

應處理規劃面之策略，藉由規劃之彈性以及逐步改變的方式改善都市；長程

目標則為達成制度面之策略，因策略可能牽涉法規之修訂與部會間事務，屬

於需要長時間才能完成之目標，藉由近程目標的達成進入中程目標的推動到

遠程目標的實現，達成新都市主義之理想都市。 

二、都市更新之獎勵制度已經訂立，但應用於永和市之限制為何？ 

於前述章節研究已知，永和市的條件並不如台北縣的核心地區或台北

市，但其發展密度與發展時間實已讓永和市產生公共設施不足等等的問題，

運用都市更新來做重新調整已是必然的選擇，但針對永和市而言，容積獎

勵，必然會造成永和市環境的壓力，但以其他方式的獎勵，是否足以誘使開

發商或地主能願意實行都市更新？對於獎勵制度方面值得探討；另對於都市

更新的條件限制，永和市人口眾多，對於更新重建後的容積，是否足以承受

現有的人口容量，應探討現行都市更新相關條例用於永和市之市場性與實用

性。 

三、學校整併未來也可能成為趨勢，具體整合的作法為何？ 

因應少子化的趨勢與都市發展朝向飽和的狀態，尤其以永和市而言，其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幾乎已不可能於短期內從私人取得，但學校整併目前案例

並不多，咎因可能為裁併學校造成教師的失業，或各部門整合介面繁瑣，建

議後續可對於學校整併項目進行研究，擬定一套制度可簡化其流程。 


